鞍山市国土资源局
2010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年报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由鞍山市国土资源局编制的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本年报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并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表。本局政府网站http://www.asgtzy.cn/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鞍山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电话：5513064
一、概述
（一）组织机构建设
我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省国土资源厅以及市政府政务公开工作文件规定，部署开展了国土资源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了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局办公室作为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负责推进、指导、协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配备了4名兼职工作人员，各处室明确一名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对本处室形成的政府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上报、网上公开工作。
（二）《指南》和《目录》的编制工作
根据《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要求，我局编制了鞍山市国土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上发布，并进行了2次完善更新。
（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
制定了《鞍山市国土资源局政务公开规定》、《鞍山市国土资源局政务公开实施方案》、《政务公开考核评议制度》、《政务公开公示办法》和《政务公开听证办法》及保密审查制度等，明确局办公室负责监督检查工作，视情况主动通报批评或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设立政府信息查阅场所一处，添置查阅、复印等设备，方便公众查阅。
（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学习、宣传和培训
我局按照省国土资源厅和市政府有关文件要求，积极开展《条例》的教育培训工作，召开系统培训会议，印发《条例》及相关配套文件，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办讲座或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对工作人员普遍进行《条例》的教育培训，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信息公开的重大意义，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积极性。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1、主动公开政务信息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我局通过门户网站发布各类信息469条。其中，公告信息栏目发布信息80条，占总数的17%；办事进度查询栏目发布信息317条，占总数的68%；国土新闻栏目发布信息3条，占总数的1%；规划计划信息1条，占总数的1%；人事任免信息4条，占总数的1%；矿业权评估报告公示专题信息49条，占总数的10%；发布执法监察行政处罚信息2条，占总数的1%;发布的其他信息13条，占总数的3%。按照《条例》及有关规定和要求，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规范性文件，可以在国土资源局门户网站上实现"一站式"查询。

　　2、依申请公开政务信息
　　2010年共受理信息公开申请3件。申请公开的信息主要涉及建设用地等方面问题。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我局已经主动公开。
三、咨询情况
    本局2010年度网上共受理市民来件14份，其中市长信箱9条,局长信箱5条；公众监督(含咨询、投诉和建议等)896次。
    本局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网站访问量为150000次，其中按点击率排序的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依次是：业务信息类、政策法规类、机构职能类、规划计划类。
四、复议、诉讼和申诉情况
    本局2010年度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
五、政府支出和收费
    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受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来源于本局的相关部门。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财政纳入本局机关的财政管理。
    由于本局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因此未发生与诉讼（行政复议、行政申诉）有关的费用。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实施以来，本机关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主动公开由本机关产生的信息。目前，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认识，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理顺日常推进机制，加强内容审核，处理好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准确把握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形式和时间，加强对直属单位、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沟通、指导和协调，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的统一性协调性，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服务。

